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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B_A3_E7_BB_BC_E5_c30_271347.htm 中国入世后，在国

际货运代理领域也将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笔者在为国

际货运代理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发现国际货运代理

企业经常会因为合同法律问题，导致它们在经营过程中常常

会不自觉地陷入非常被动的法律地位，为了进一步深化学习

我国国际货运代理法律实务，笔者就国际货运代理合同实务

专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进一步做好国

际货运代理企业法律实务工作。 一、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法

律地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第

二条的规定：“本规定所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是指接受

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或者以

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并收取

服务报酬的行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称“实施细则”）

的第二条的规定：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以下简称国际

货运代理企业）可以作为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代理

人，也可以作为独立经营人，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国际

货运代理企业作为代理人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是指国际

货运代理企业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的

委托，以委托人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办理有关业务，收取

代理费或佣金的行为。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作为独立经营人从

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是指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接受进出口货

物收货人、发货人或其代理人的委托，签发运输单证、履行



运输合同并收取运费以及服务费的行为” 。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商投资国际货运代理业管理规定》第二条的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是指境外的

投资者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以及外商独资形式设立的接受

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或者以

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并收取

服务报酬的外商投资企业”。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以

明确地知道到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法律地位：即国际货运代

理企业是作为“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代理人，或者

作为独立经营人”，进行相应的法律活动的。由此，根据其

所处的法律地位，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如仅作为代理人时，则

其接受货主的授权委托而依法代理事项所对应的法律责任应

当由货主承担，，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只限于发生无权代理或者其他违反代理法律规定时需要由代

理人承担的法律责任。而当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如作为独立经

营人时，则其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仅限于代理人的法律

责任，还需要对其自身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即作为运输单

证的签发人，以及运输合同的履行人）时进行的相关法律活

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为了防止国际货运代理企业需承担

法律责任的不合理扩大，在国际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实务中，

需要在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与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或其

代理人签订的合同中，通过具体的约定，确定国际货运代理

企业的法律地位，明晰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在合同中实际的法

律关系。 二、 国际货运代理合同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 结合

我国相关主管部门对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实施行政管理时出台

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在从事具体业务时



所遵循的相关法律规定，在起草、修改国际货运代理合同时

，应当注意参考以下主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国

际公约的规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 3、部门

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试行

）》； 4、国际公约：《代理统一公约》、《代理合同统一

法公约》。 对于代理人的权利与义务的条款，在中国国内法

没有规定时，则可以参考《代理统一公约》、《代理合同统

一法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制作。 三、 国际货运

代理合同实务 1、国际货运代理合同的具体操作模式 作为为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应当针对目前大部

分企业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并不十分重视订单、往来传真

等法律文书的现状，建议顾问单位建立国际货运代理合同的

具体操作模式为：“基本代理合同 补充协议、数据电文”模

式。 即首先，应当由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与委托人签订基本委

托合同，在该合同中约定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法律地位及其

代理事务，委托人以及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权利义务，补充

协议、数据电文的定义及其法律效力，准据法，争议解决等

条款，作为日后业务操作中，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主张权利的

基本依据；然后，再由缔约各方之间日后达成合意的补充协

议、数据电文等作为上述基本委托合同的补充法律文件，共

同组成“基本委托合同 补充协议、数据电文”的合同模式。

2、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法律地位及其代理事务或独立经营事

务条款 针对在发生纠纷后，如何确定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法



律地位是解决当事人纠纷的关键难点的实务情况，国际货运

代理企业应当正视“收取1~3%的手续费，却要承担100%的风

险”目前货代企业普遍存在的难题，在制作国际货运代理合

同时，根据国际货运代理企业获得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在

国际货运代理合同中明确约定其作为“进出口货物收货人、

发货人的代理人” ，“或者作为独立经营人”的法律地位以

及其法律责任的具体范围，从而为在纠纷出现后的争取合法

权利奠定基础。 另外，为了使缔约各方明确国际货运代理企

业承担法律责任的范围，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第17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试行）》第32条的规

定，结合在国际货运代理合同中，明确约定国际货运代理企

业的代理事务内容或独立经营事务内容。同时，分别对国际

货运代理企业承担法律责任的范围进行明确的约定。如： 

（1）揽货、订舱（个体户含租船、包机、包舱）、托运、仓

储、包装； （2）货物的监装、监卸、集装箱装拆箱、分拔

、中转及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 （3）报关、报检、报验、

保险； （4）缮制签发有关单证、交付运费、结算及交付杂

费； （5）国际展品、私人物品及过境货物运输代理； （6）

国际多式联运、集运（含集装箱拼箱）； （7）国际快递（

不含私人信函）； （8）咨询及其他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3、

转委托条款 根据《合同法》第400条的规定，“受托人应当亲

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

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

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

”。 在国际货运代理业务中，为了提供令货主满意的服务，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应当根据其依法获得的经营范围，进行代

理等活动，但出于经营成本等因素的考虑，往往需要国际货

运代理企业将其受托事务进行转委托，由此，为了避免货主

在出现纠纷后，不予承认对国际货运代理企业进行转委托的

口头许可，在制作国际货运代理合同时，应当书面明确约定

，货主同意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对一定范围内的具体业务进行

转委托，并授权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有权选任转委托人。 4、

关于货运代理的收费条款 与货运代理有关的主要费用包括运

费、包干费、佣金、货物索赔费、关税手续费、超期堆存费

、银行手续费、代办费、速遣费等。由于货代市场混乱局面

尚待进一步规范，在实际的业务操作中，难免存在有一些不

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形式。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为了发展、壮

大其自身的业务，应当恪守国家法律的规定，在合同以及实

务操作中应用合法的收费方式，对于法律规定并不明确的，

应当在基本委托合同中说明收费的原因以及计费方法，并在

实际业务操作切实贯彻合同的约定，尽量减少被错误解释为

违法收费的可能性。 根据货运代理目前大多的收费做法，在

以佣金、手续费等代理业务收费形式外，还主要以运费、包

干费等费用形式，依靠与实际费用之间存在的“剪刀差”形

式，从船主以及货主两方获得利润。对于运费、包干费等费

用形式，在案件审理中，难以摆脱被法院认定不包含代理费

用的可能性，对于该问题，货代企业应当予以注意。即如果

货代企业仅被认定作为“代理人”，在合同被认定无效或者

合同被认定解除后，根据《合同法》第58条或者第97条的规

定，履行返还义务时，则由于佣金、包干费等的合同约定并

非佣金或者业务代理费用，同时往往认定佣金、包干费中包



含佣金或者代理费用也难以找到依据，因此，经常出现只有

货代企业为货主垫付的，应当由货主单独承担的费用被判决

支持，其余运费、包干费不得不返还货主的情况。 5、关于

合同法402、403条 1999年新《合同法》的出台，突破了《民

法通则》关于委托代理的规定，并导入了英美法系的隐名代

理制度，赋予了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办理委托事务而由委托人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做法的合法性，为作为“独立经营人”的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避免过度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 

合同法的具体规定包括如下： 《合同法》第402的规定，“受

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

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

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

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合同法》第403

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

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

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

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

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

除外。” 由于种种原因，合同法的上述条款在海事审判实践

中并未得到广泛的共识，而法院根据审慎原则，并不倾向于

根据合同法的上述条款的规定，完全排除货代企业的法律责

任，而主要是结合货主或者船主提供的提单或者其他证据认

定货代企业的法律责任。由此，货代企业在制作国际货运代

理合同时，还是应当从稳妥的角度出发，确定其具体的法律

地位以及其法律责任的具体范围。 6、关于电子文件 《合同

法》第11条，对数据电文的形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包括电



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

现所载内容的形式。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使用电子数据交

换和电子邮件作为订立合同的书面形式的情况已经很普遍，

但由于国内法律对电子证据并未做出特别规定，电子形式容

易遭受篡改的特性，往往在诉讼中被抗辩电子文件不具有真

实性、有效性以及已被提供方篡改等。由此，在制作国际货

运代理合同时，建议增加确认电子文件的第三方认证效力的

约定，或者确认经加密程序后的电子文件的有效性、真实性

、未被篡改性的等约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